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纪检监察审计处）

榕职院纪监审〔2016〕2号

关于开展院系二级管理经费使用情况
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系、电大与继教中心、思政部、公共教育部：

根据学院党委、行政的安排和部署，为进一步加强学院资金监管，全面掌握院系二级管理经费的使用及管理情况，决定于2016年3月15日至2016年4月30日开展院系二级管理经费使用情况专项检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对象
实行院系二级管理的各教学系、电大与继教中心、思政部、公共教育部。
二、检查范围
2015年以来二级管理经费的使用及管理情况。
三、检查内容
（一）贯彻实施学院院系二级管理有关办法的配套制度建立情况；
（二）学院院系二级管理有关办法中所列经费项目使用管理及运行情况，包括：运行程序、管理权限、职责、原始记录、内部控制、收支管理、暂借款管理等内容。
四、检查小组成员
组    长：庄晓钟
副 组 长：郑碧霞、陈乐平
成    员：林贤福、李燕燕、陈  洁、赵成东、翁晓玲、高迎艳、林群、曹瑛、黄梦云、吴宁
五、检查步骤
检查工作分为动员部署、自查自纠、专项检查和总结整改四个阶段。
（一）动员部署（2016年3月中旬）
学院组织召开动员部署专题会议，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开展二级管理经费使用情况专项检查工作的目的意义、工作任务和工作要求，全面部署专项检查工作，确保专项检查工作落到实处。
（二）自查自纠（2016年3月15日—2016年4月8日）
实行院系二级管理的各教学系、电大与继教中心、思政部、公共教育部要认真组织学习学院院系二级管理有关文件，增强开展自查自纠的主动性；要按照文件要求，将贯彻实施学院院系二级管理有关办法的文件、会议纪要、配套制度及台账、票据、原始凭证等相关材料进行分类归档，整理备查；并将自查自纠情况形成书面报告，加盖单位公章后，于2016年4月1日前报送纪检监审处曹瑛同志处，电子版同时发送至电子邮箱：814239882@qq.com。
（三）专项检查（2016年4月11日—2016年4月22日）
2016年4月11日至4月22日，学院检查小组将对实施院系二级管理的各教学系、电大与继教中心、思政部、公共教育部的二级经费的使用及管理情况进行专项检查。检查过程中，各检查小组成员要做好相关检查记录，及时汇总检查情况和意见。专项检查结束后，检查小组成员要认真整理检查记录，提出实行院系二级管理的各教学系、电大与继教中心在二级管理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整改意见，并于2016年4月27日前以书面形式报送纪检监审处，由纪检监审处汇总后形成书面报告向院领导汇报。
（四）总结整改
总结整改阶段，学院检查小组向实施院系二级管理的各教学系、电大与继教中心、思政部、公共教育部就检查情况、存在问题、整改意见等内容进行反馈。实施院系二级管理的各教学系、电大与继教中心、思政部、公共教育部要根据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措施和进度安排，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高效的完成整改。同时，要认真做好整改工作总结，并形成专题书面报告报纪检监审处，从而进一步规范学院院系二级管理工作，提高学院经费使用效益。
六、检查方式
1.听取汇报：听取实行院系二级管理的各教学系、电大与继教中心、思政部、公共教育部的行政负责人关于二级管理经费使用情况的自查汇报。
2.查阅资料：按照学院院系二级管理有关办法规定的项目抽查原始记录、会议记录、审批记录等相关资料及制度并予以核实。
3.个别访谈：通过询问相关人员进一步了解经费管理及使用情况。
七、工作要求
1.实行院系二级管理的各教学系、电大与继教中心、思政部、公共教育部要高度重视此次检查工作，加强对此次检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充分认识到贯彻落实《福州职业技术学院院系二级管理暂行办法》对于实现学院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重要意义，积极配合学院检查小组进行专项检查工作。
2.各检查小组成员要增强责任，讲究方法，认真做好书面检查记录，切实履行自身在专项检查工作中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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